
鲁人社函〔2022〕35 号

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山东省财政厅
关于做好城乡公益性岗位安置对象

岗前培训工作的通知

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：

为贯彻落实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<山东省城乡

公益性岗位扩容提质行动方案>的通知》（鲁政办字〔2021〕137

号），进一步提高城乡公益性岗位安置对象岗位适应能力和岗位专

业技能，根据《“十四五”职业技能培训规划》要求，现就做好城

乡公益性岗位安置对象岗前培训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新

发展理念，强化就业优先政策，坚持城乡统筹，推动城乡经济发

展一体化，推进共同富裕，扎实做好城乡公益性岗位安置对象岗

前培训工作。按照城乡公益性岗位扩容提质行动目标任务，“十四

五”期间对创设的 120 万个左右的城乡公益性岗位的安置对象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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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开展岗前培训，做到安置一人、培训一人、上岗一人。

二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培训人员。按照《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山东

省财政厅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<山东省城乡公益性岗位开

发管理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鲁人社规〔2021〕5号），经公示审批

并签订协议的安置对象。

（二）培训原则。对符合岗前培训条件的安置对象进行免费

培训。每个安置对象原则上享受一次免费岗前培训。

（三）培训内容。坚持以岗位需要为导向，以能力培养为基

础，主要包括通用知识培训和专业技能培训。培训以线下集中授

课为主，可以灵活使用线上培训的方式进行通用知识培训。培训

总课时不低于 15 学时，每学时 45 分钟。

1.通用知识培训。以城乡公益性岗位政策规定要求、职责任

务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、安全防护、劳动精神、职业道德等内

容为主，着力提升安置对象的岗位综合能力。

2.专业技能培训。根据岗位技能要求进行有针对性的专业知

识、专业能力等方面的培训，突出培训内容的实操性，切实提升

安置对象履职能力和技能水平。

（四）培训实施。按照“谁开发，谁培训”的原则，岗前培

训原则上由公益性岗位开发主体负责组织实施，可以通过政府购

买服务的方式整建制购买公益性岗位安置对象岗前培训项目。承



— 3 —

担公益性岗位安置对象岗前培训的机构，要根据岗前培训需求制

定培训大纲、培训计划，安排培训场地和培训师资，同时要全面

做好打卡签到、培训视频影像等资料的留存备查。

（五）培训考核。承担公益性岗位安置对象岗前培训的机构

负责培训结业考核，考核合格后颁发培训结业证书。公益性岗位

开发主体负责将合格人员名单加盖公章后提交至县（市、区）人

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明确部门责任。各市要将做好公益性岗位安置对象岗

前培训工作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，强化协调联动，明确职责分

工，加快工作推进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统筹管理公益性岗

位安置对象岗前培训工作，建立岗前培训台账，做好资金审核。

财政部门做好资金筹集拨付等工作。

（二）强化资金保障。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，加大资金统

筹整合力度，将城乡公益性岗位安置对象培训资金列入年度财政

预算，统筹使用就业补助资金和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结余资金，

保障工作落实，具体补助标准由各市根据工作实际自行确定。对

乡村公益性岗位安置对象的岗前培训，按照每人 200 元的标准，

省级对各市（不含青岛）分档给予补助：按照各市上年末专账资

金滚存结余情况，对结余不足 100 万元的市给予全额补助，结余

超过 100 万元不足 1000 万元的补助 50%，结余超过 1000 万元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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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再进行补助。省级补助所需资金从省级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

结余资金中列支。

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山东省财政厅

2022 年 3月 8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（联系单位：省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职业培训处）


